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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受文者：東南區全體教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2026 年 06 月 25 日 

發文字號：真東南區總字第 20260003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第廿五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檢送第 25 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請 查閱。 
 
說 明： 

一、 會議紀錄如附件，請各教會查閱。  
 

 
                                                                                                                              

正本：東南區全體教會 

副本：臺灣總會、區負責人、傳道者。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區負責 蔡順榮 
 
 

 

     
地  址：95052 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承辦人：蔡瑞蓮 
電  話：(089)345642  
傳  真：(089)343549 

簽
閱 

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傳道 長執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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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 115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10:00-12:00 地點 成功教會 

主席：蔡順榮傳道 記錄：蔡瑞蓮姊妹 

應到：141 名 出席：107 名 請假：11 名 缺席：23 名 列席：10 名 

奉主耶穌聖名開會 

【壹】唱        詩  (第 1 首) 

【貳】禱        告 

【參】致        詞 (區負責) 

【肆】討 論 提 案 

一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遴選總會第 75 屆信徒代表及主席候選人案。  

      說  明：任期屆滿，遴選產生。  

      辦  法：（1）請為聖工發展之目的，選舉「聖靈充滿、智慧充足、信仰純正、品行端莊、 

                  充分瞭解教會聖工」之人，為信徒代表。 

             （2）代表候選人圈選十三名，超過十三名者視同廢票。 

             （3）任期三年(一年至總會開會二次，旅費由總會支出)。 

             （4）按小區配分名額遴選十三名代表。 

             （5）由當選十三名代表中互選三名為東南區信徒代表主席團，並提報二名為總會 

                  代表大會主席候選人 

      決  議： ※總會信徒代表當選名單(13 名)： 

               

教會 姓名 代表小組 教會 姓名 代表小組 

南溪 鄭恩賜 教牧小組 嘉平 陳誌驊 財政小組 

竹湖 李威 行政小組 都蘭 姜錫安 教牧小組 

芝田 田迦得 公益小組 臺東 羅智明 宣道小組 

忠智 孔智杰 公益小組 東光 吳金生 教牧小組 

忠智 劉淑美 宣道小組 美和 潘弘智 教牧小組 

成功 陳建宏 宣道小組 池上 黃士美 教牧小組 

和平 張約書亞 教牧小組  

              

               ●總會信徒代表候補名單(5 名)： 

               長濱小區/鄭美玲 、成功小區/陳泰明、東河小區/黃蓮山、臺東小區/許沐霖、 

               鐵路小區/王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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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總會代表大會主席候選人名單(2 名)：羅智明(臺東)、吳金生(東光)。 

●東南區信徒代表主席團名單(3 名)：羅智明(臺東)、吳金生(東光)、劉淑美(忠智)。 

 

 

      二號案 (前次會議延議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區查帳員遴選案。 

      說  明：任期屆滿，遴選產生。 

      辦  法：（1）由區信徒代表推選二名具會計常識恩賜者擔任該職。 

             （2）任期(115 年 6 月至 116 年 12 月止)，連選得連任。 

             （3）每三個月查帳一次。 

      決  議：蔡美華(小馬)、郭以樂(良溪)。 

 

【伍】宣導事項(區負責人) 

 

【陸】唱    詩(第 288 首) 

 

【柒】禱    告 

 

【捌】平安再會 

 

 

 


